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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
“清零”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及驻阳各有关单位：

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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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“清零”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县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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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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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

“清零”行动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加快推进我县地质灾

害避让搬迁，努力消除地质灾害隐患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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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积极防灾、科学减灾、主动避

灾，大力开展以避让搬迁为主的地质灾害隐患治理，通过开展

!"!!

年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“清零”行动，实现受地质灾害威胁农

户宜居宜业，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。

! ! ! !

按照“科学部署、统筹安排、有序推进”的要求，全面开展以“避

让搬迁为主、搬迁和治理相结合”的
!"!!

年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

“清零”综合治理行动，完成
#$%

处隐患的防治任务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农村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工作由县自然资源局牵头，乡（镇）人民

政府负责组织实施，各相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积极配合、共同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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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方式采取建房安置或货币补助安置方式进行。由相关村

委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，方案中应对搬迁安

置补助金额、安置用房面积、过渡方式、过渡期限、原有宅基地的处

置等作出明确说明，妥善解决建筑面积大小不等、一房多户、一户

多房、有房无户等问题，做好搬迁方案和搬迁户的公示，及时召开

村民代表大会，充分保障村民的利益，最后经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批准

后实施。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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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建房安置。主要采取就近在本村内集中安置，搬迁用地使

用农村集体宅基地的按现行宅基地供应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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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货币安置。对选择自主购房、自行建房等的安置户，以货币

形式结算进行安置。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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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建房安置或货币安置的，村委会要与村民签订自愿搬迁协

议和旧房拆除承诺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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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旧房拆除和补助资金挂钩，旧房拆除垃圾清运后即时进行

发放补助资金。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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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旧村、旧房拆除后，要对拆除地进行土地复垦，恢复土地使

用功能，复垦后的土地宜耕则耕，宜林则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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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旧房拆除后及时注销原有农户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，复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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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的土地归集体所有。

（
#

）制定方案。
$%$$

年
&

月底前出台搬迁实施方案，明确进度

安排、职责分工、时间节点等。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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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村庄建设与搬迁。
$%$$

年
'

月底前全部开工，
(

月底前住

在危旧房内的农户要全部搬出，
)

月底前主体工程竣工
*+

月底前

搬迁入住。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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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旧房拆除与土地复垦。
$%$$

年
#%

月底前完成旧房拆除，

##

月底前完成土地复垦。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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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验收。完成搬迁后，各有关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及时组织自

验，自验合格后申请县自然资源局进行竣工验收。
$%$$

年
#$

月底

前完成验收。

$%#(

年度我县对凤城镇山头村、芹池镇原庄村和原驾岭乡白

庙村南沟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威胁的
()

户实施了搬迁治理，但旧房

拆除和土地复垦任务至今仍未完成。凤城、芹池、河北镇政府，要迅

速安排部署，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，亲自安排，亲自调查研究，掌

握搬迁任务的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，妥善解决搬迁的遗留问题。在

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组织相关村委实施旧房拆除

工作。旧房拆除后，对具备复垦条件的要及时进行土地复垦，尽可

能让更多的土地资源恢复农业生产；对零星、分散、不具备复垦条

件的，按照宜耕则耕、宜林则林、宜草则草的原则，进行土地复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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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房拆除和土地复垦必须确保
!"!!

年
#

月底前完成。

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涉及
%

个乡（镇）
!"

个村
$$

个自然村

#!#!

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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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是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的项目实施主

体，具体落实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中的各项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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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改局要督促各乡（镇）尽快完成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村庄

搬迁工作。完成搬迁工作后及时移交县自然资源局，并履行必要的

交接手续，做到拟拆除旧房无纠纷。

('

自然资源局根据发改局提供的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村庄搬迁

名单，完成对拟拆除房屋村庄的旧村旧房拆除土地复垦设计报告的

编制评审工作，并根据土地复垦设计报告申请县财政专项资金。

$'

自然资源局接受空村后，一周内拨付各相关乡（镇）县财政

专项资金，并将土地复垦设计报告移交各相关乡（镇）。

#'

县财政专项资金到位后，县自然资源局要督促相关乡（镇）

一个月内完成旧房拆除、启动土地复垦项目，切实做到搬迁一个

村、拆除一个村、复垦一个村。鉴于旧房拆除和土地复垦工作要求

高、技术性强，各乡（镇）要聘请相应的资质单位承担项目的施工、

监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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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八芹线、阳杨线、阳济线、蟒河景区、析城山景区的
&$

处

地质灾害隐患点，由交通局、公路段、文旅局等部门争取上级资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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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出资等进行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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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尚在煤矿开采矿区范围内的
#$

处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隐

患点，在充分调查征求民意的基础上，由县发改局、能源局牵头，自

然资源局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配合，煤矿主体和县财政共同投资

进行治理或搬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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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
$'

处滑坡、
$$

处崩塌、
$

处泥石流和
$%

处主体灭失矿井

形成的地面塌陷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各项防治

措施。对已形成危房、无法居住的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牵头委托

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，并做好受威胁人员的撤离避险

和临时安置工作，由县财政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配套资金，实施治

理、搬迁或修缮加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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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已申报
!)!%

年地质灾害搬迁的
$*

处地质灾害隐患点
+

各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在实施搬迁前要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各项防治措

施。搬迁资金下达后
+

由县自然资源局牵头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

组织实施，各相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积极配合、共同推进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各乡（镇）、各单位要迅速组织精干力

量，对辖区和行业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全面检查，特别是要对老旧房

屋和窑洞进行逐一排查，确保“不留死角，不留盲区，不走过场”。分

清轻重缓急，远近结合，建立台账，一点一方案，列出时间表，明确

责任人，完善各项应急处置方案，确保一旦出现地质灾害险情能够

积极有效应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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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、应急、交通、水务、住建、教

育、民政、工信、文旅、卫体、气象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各自

分管领域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好地

质灾害防治的主体责任，要编制本辖区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隐

患点防灾预案，及时向社会公布；制作并发放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

白卡和避险明白卡；认真落实“行政、技术、巡查”三个责任人的责

任，进一步完善群测群防体系；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区

域的巡查、监测，督促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巡查、监测记录；发生

灾情或险情及时启动应急预案，组织群众开展自救、互救，维护社会

秩序，做好群众应急转移工作，并及时上报信息；对已有险情或隐患

的地段，要采取有效防治措施，组织实施应急排险、工程治理等；对

险情较重及无法治理的灾害（隐患）点，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疏散、

搬迁避让等，将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。

农村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和采煤沉陷区综

合治理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要坚持政府主导、群众自愿、阳光操

作、依法依规搬迁。要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监察和审计，确保专款专

用。农村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和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将纳入年

度目标责任制考核，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奖罚相挂钩；县政府办督

查室将会同有关部门，定期开展督查，对玩忽职守，工作不到位，且

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，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

责任。

各乡（镇）、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要时刻保持清醒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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脑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侥幸心理，牢固树立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

理念，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强力推进
!"!!

年重要地质灾

害隐患点“清零”行动，努力消除地质灾害隐患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，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
附件：
#$

阳城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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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农村地质灾害搬迁任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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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城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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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任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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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措施一览表

&

' '



附件
!

阳城县
"#""

年农村地质灾害搬迁任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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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城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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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任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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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城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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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任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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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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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措施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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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措施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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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措施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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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措施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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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措施一览表 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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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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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

各新闻单位。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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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#

月
$

日印发


